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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凌晨醒来，床头站着个长头发男人
独自在出租房里睡觉，半夜

睡梦中醒来，发现床前站着个披

着长发的陌生男子……想起两

个多月前的这一幕，小倩（化名）

还心有余悸。

20岁的小倩一个人租住在

天台，8月21日凌晨，她睡得迷

迷糊糊，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摸

自己的肩膀，猛地从梦中惊醒过

来。小倩睁开眼睛仔细一看，床

前竟站着一个长头发的男人！

受到惊吓的小倩立刻大声

呼救，男人随即夺门而出。小倩

马上想到报警，却发现原本插在

床头充电的手机此时已经不见

了踪影，只好出门找到公用电话

拨打110报警求助。

当地派出所接警后，通过调

看大量的路面监控视频，最终圈

定暂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陈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警方随即出动，

果然在陈某家中发现了约20部

可疑手机，还搜查出假发、短裙、

女鞋等物品。

法院查明，现年47岁的陈某

在这次被抓前就有盗窃前科。

夏天天气炎热，陈某在家睡不

着，就去城区的弄堂里乱逛。他

喜欢去出租房门外听墙根，也喜

欢夜里戴着假发套、穿着女式性

感的衣服在路上走。

“觉得比较刺激，这样穿着

打扮大概有七八年了。”陈某说，

“其实我就看哪间出租房的住户

安全意识不高，能打开门就进去

偷手机和现金，有时运气好的一

次能‘捞’来四五部手机。”

这回，陈某再次因盗窃罪被

天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时间：

10月31日

地点：

天台法院

打了半辈子光棍，他把责任归咎于她
龙泉人季某，已近天命之年

还没有成家，单身至今，他把所有

的怨恨归结到了一个人身上。

原来，10多年前，季某谈过

一次恋爱，与女朋友刘某同居过

一段时间。因季某爱喝酒，喝多

了就忍不住要动手打刘某，两人

为此常常吵架。有一次，季某再

一次殴打了刘某，还将刘某赶出

家门。无家可归的刘某只好来到

和季某同在一个村子的亲姐姐家

居住。

为了让刘某回家，季某时不

时到刘某姐姐家劝说，但每次都

遭到拒绝。过了10多天，不堪骚

扰的刘某干脆离开了姐姐家。后

来，季某多方打听知道刘某的下

落，又去劝说过她好几次，都无功

而返。

和刘某分手后，季某再也没

有谈过女朋友，但他把所有的过

错都归结到刘某姐姐身上，心中

种下了怨恨的种子。他固执地认

为，肯定是刘某姐姐一家从中作

梗，刘某才会离开自己。郁郁寡

欢的季某常常借酒消愁，偶尔还

会将刘某姐姐的电瓶车、摩托车

的车胎放气泄愤。

5月12日晚，酒后的季某躺

在床上看电视，又想到10多年的

旧事，就想去刘某姐姐家放火吓

唬他们。他拿出之前从废弃摩托

车内倒出的两瓶汽油，快速奔向

刘某姐姐家。此时已是半夜，季

某以为刘某姐姐家人已熟睡，便

将汽油通过窗户泼洒倒入刘家。

汽油强烈的刺鼻味道，惊醒

了尚未熟睡的刘某姐夫童某和

两个女儿，一家人睡眼惺忪地

爬起来查看。童某发现了季

某，质问他为什么泼汽油，季某

还狡辩称不会烧房子，“如果要

烧早两年就烧了。”童某听后一

边骂季某，一边用湿抹布、拖把清

理汽油。

季某回去后躺在床上，久久

不能入眠。第二天凌晨1点，季

某又来到童某家，用打火机点燃

了窗户后逃走了。听到窗外有打

火机的声音，童某和女儿立马被

惊醒，开始七手八脚地灭火。好

在火势不大，很快被灭了，除了窗

户纱窗和尼龙纸被烧毁外，未造

成其他后果。

季某因放火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6个月。

时间：

10月31日

地点：

龙泉法院

借条上的“小梅”，让老姐妹反目成仇

“小梅、小梅！”慈溪的于大妈

一直都这么唤她的老姐妹姜梅花

（化名）。直到后来，两人为借钱

的事情撕破了脸，还闹上法庭，问

题就是出在这个小名上。

于大妈和姜梅花都已年过六

旬，是多年的邻居，平时关系不

错。于大妈说，2017年3月5日，

姜梅花称急需一笔钱周转，想向

她借2万元。于大妈家经济条件

还算宽裕，对方既然开口，借的数

额也不算太大，她便爽快地答应

了。随后，姜梅花出具借条，并签

上了自己的小名“小梅”。

“我当时也没太在意，觉得平

时确实经常称呼她‘小梅’的，况

且大家邻里邻舍的，也不会赖账，

也就没有纠正。”法庭上，于大妈

愤愤不平地说道。

之后姜梅花又陆续问于大妈

借了几次钱。先是十几天后借走

3万元，约定半年后归还；再往后

4月2日，又借了2万元钱急用，

于大妈都一一答应。姜梅花出具

一张借条，把之前的3万元和新

的2万元借款一并写了进去，借

条正文里写的还是“小梅”，底下

签了她的真实姓名。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于大妈

要用钱，想先讨回一部分，没想

到，姜梅花直言没钱还。两人关

系彻底闹僵，于大妈把姜梅花告

上了法庭。

第一次庭审时，姜梅花只承

认在3月17日向于大妈借过3万

元钱，不认可另外两笔。“落款时

间为2017年3月5日的借条里，

借款人‘小梅’，签名‘小梅’非本

人亲笔所签。”姜梅花说，“另外

一张借条上的‘4 月 2 号 2 万

圆 共计伍万圆’的字样是原告

自行添加的，名字也不是本人签

的。”姜梅花申请对两份借条进行

笔迹鉴定。

法院受理了鉴定申请。可

是，两个月后，姜梅花改口了，承

认第二张借条中的名字是本人亲

笔，撤回了笔迹鉴定的申请。

第二次庭审时，案件出现了

转机。姜梅花承认生活中有人确

实会叫她“小梅”这个小名，并在

打借条时签过一次“小梅”。

综合原告提供的借条、谈话

笔录、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

等，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大妈的诉

请，判决姜梅花归还借款本金7

万元。

一审判决后，姜梅花提起了

上诉。案子进行到二审，于大妈

也心力交瘁，“都怪我当时怎么没

多长个心眼呢！”她主动退了一

步，双方和解协议，姜梅花要一次

性付清5.5万元，否则于大妈有

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时间：

11月1日

地点：

慈溪法院

母女俩暑期出国游，出发前被告知拒签
为了暑假的欧洲行，蒋女士

和女儿做了很多准备，满心期待

着出发的日子，可就在临行前一

天，蒋女士突然得知，女儿的签

证出了问题！

“旅游公司临出发才告知这

个消息，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和应对，飞机票也没来得及退。”

蒋女士郁闷地说道。

今年5月，蒋女士本来打算

暑假带女儿出国旅行，在某旅游

公司的推荐下，母女俩选定了瑞

士法国出境游线。旅游公司还

表示可以代为办理签证手续。

于是，蒋女士按照要求提供了相

关资料后，并缴纳了旅游费用

40400元。

按照线路行程安排，蒋女士

和女儿将在7月22日凌晨1点

30分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然

而，就在7月21日下午3点，蒋女

士突然接到旅游公司的电话，说

女儿的签证可能被拒签了，但还

没有确切答复，办理签证的人员

还在使馆询问结果。直到当天

下午5点半，蒋女士才得到消息，

女儿确实被拒签了。

女儿被拒签，蒋女士也不想

一个人出国，无奈之下，两人都

被迫放弃了旅行。

事后，蒋女士找旅游公司协

商退费的事情，但旅游公司说，

根据合同约定，应扣除旅游费用

1万余元，最后仅返还了她2万

余元。

期待已久的旅行泡了汤，还

损失了1万余元，蒋女士一纸诉

状把旅游公司告上了法庭。

旅游公司认为，蒋女士是因

为自身原因取消出游的，根据合

同约定，旅游者行程开始前3日

至1日解除合同的，按旅游费用

总额的60%扣除。

但承办法官表示，合同中

“扣除60%旅游费用”的条款加

重了旅游者的义务，而且旅游公

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就该免

责条款进行明确提示并说明，因

此，旅游公司的这条抗辩意见依

据不足。

法院认为，因旅游公司的迟

延通知，导致蒋女士在得知女儿

签证未能顺利办理后再无时间

进行补救或者对旅行计划作出

调整，旅游公司应对合同无法履

行后所产生的损失承担一定的

责任，对于机票费用，法院酌定

由旅游公司承担60%，蒋女士自

负40%，最终判令旅游公司再退

还蒋女士8000余元。

时间：

11月1日

地点：

嘉兴秀洲法院

法庭上


